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
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和市直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审批局，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号）精神，按照《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实行备案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建审发〔2021〕196号）要求，现就我市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实行备案制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备案权限
凡工商注册地在遂宁市行政区域的企业，申请办理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备案，均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受理和办理。县（区、市）、市直园区原承担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审批的部门不再受理、办理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备案有关业务。
二、备案内容
申请企业应提交以下资料，并对真实性进行承诺：
（一）工商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
    （二）企业净资产资料（企业确认的资产负债表或者由具有相应执业许可的会计事务所出具的涉及企业净资产的审计报告，原件扫描件）；
（三）法定代表人资料（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本人的联系电话号码）；
（四）技术负责人资料（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职称证书原件扫描件）；
（五）技术工人资料（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技工证原件扫描件）。
三、备案时限
1个工作日。
四、备案平台
在四川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服务平台）实行全程网办。       

五、备案流程
（一）申请。申请企业登陆服务平台选择网上申请事项，按页面提示上报相关业务信息。
（二）受理。系统自动受理申请业务后，申请企业自行在系统打印受理通知单。
（三）审核。企业按规定提交备案资料的，向申请企业核发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证书。
（四）制证及发放。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委托各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作及发放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证书，申请企业可选择邮寄方式或现场领取。
六、其它
（一）既有施工劳务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申请换证的，待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90天内按照申请备案的方式办理换发证书。
（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我局于2021年10月29日印发的《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规范建筑业企业施工劳务资质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不再执行。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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